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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106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 

第二次審議會議（106年度申請方案期中查核）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8月 3日 9時 30分至 13時 

地點：本署第二辦公大樓 6F會議室（後） 

出席人員：詳簽到名冊 

主席：洪主任檢察官淑姿 

紀錄：專案助理嚴玉芬 

 

壹、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審查委員及專家學者到場參與今年度第二次審查會議。今天的會議

分為二部分，一是針對 106年度緩起訴處分金申請方案進行期中查核，了解受補

助團體在方案執行及經費運用上，是否能符合使用目的及達成預期成效。二是因

應地方自治團體編列預算需要及協助審查學者人員異動，本次先就地方自治團體

所提 107年度緩起訴處分金申請方案進行決審，公益團體申請方案則延至 10月

後再召開審查會議，屆時也請各位委員及專家學者不吝提出寶貴意見。 

 

貳、業務單位報告(蔡騏米觀護人) 

本署於 105年度分別召開第三、四次審查會議，審查 106年度申請方案，經

委員核定通過之受補助團體共 32個，方案數 45件，爰因立法院刪減預算，

依委員評分優先順序進行調整後，106 年度受補助團體共 19 個，方案數 31

件，總補助經額為新台幣 46,093,310元整。 

 

叁、106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上半年執行成果暨經費支出查核結 

    果報告及討論 

一、 A大類機構 

編號 機構名稱 方案名稱 查核委員意見 審查小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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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臺灣臺中分會 

年度計畫 

(共有6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1.建議機構應有制度性之

革新，建立專業資料庫系

統，將資訊整合，並建議

總會會商各分會將表格

做統一，將更有助於提升

成效及管理。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

符，同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A2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

護會臺中分會 

年度計畫 

(共有5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1.機構應就執行率問題進

行改善，建議應有明確之

期程規劃，如一年分為四

期或分為上半年或下半

年兩階段來執行方案，避

免密集於短期間內集中

辦理活動，相信也有助於

減輕承辦人員之負擔。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就執行率問題，請機構應

有明確之期程規劃，並納

入 107 年度申請方案決

審會議中討論是否應有

執行期程之限制。 

2.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3.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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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 

A3 
臺中市榮譽觀護人協

進會 

年度計畫 

(共有2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1.政府針對急難救助設有

法定之標準與條件，如受

補助對象已領有政府之

急難救助，即不應再重複

補助，建議機構應先結合

運用政府現有社會福利

資源協助服務對象，並針

對其目前接受補助之情

形加以查證，避免資源被

重複利用。如所提供之補

助內容並非屬急難救助

性質，則建議勿使用該項

名稱，以免誤解。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急難救助金之運用，請依

委員意見辦理。 

2.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3.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A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

勝者教育協會 

106 年度真愛守門員-性

別平等教育宣導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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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 

二、B大類機構 

編號 機構名稱 方案名稱 查核委員意見 審查小組決議 

B1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台中市

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 

創傷療癒與關係修復─

2017台中市蒲公英諮商

輔導中心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被害人及其重要他

人社區諮商服務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B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失

智者照顧協會 

106年度台中市瑞智學

堂－瑞智學堂社區培力

及服務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B3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台中

市南區分事務所 

扎根弱勢家庭，成長茁

壯－家庭安全網絡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B4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台中

市北區分事務所 

經濟弱勢家庭急難支持

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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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B5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餐餐相繫 幸福傳遞」

社區邊緣戶弱勢家庭送

餐服務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B7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106年送愛到府-老人暨

身心障礙者營養餐服務

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1.如機構未能於下季核銷

時提出其徵信掛版內

容，應不同意其核銷，並

列入下年度是否續予補

助之參考。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於核銷時提出其

徵信掛版內容，否則不同

意其核銷，並列入下年度

是否續予補助之參考。 

2.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3.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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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

利基金會 

不能讓窮孩子落入永遠

的貧困--沙鹿中心弱勢

家庭學童課輔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與

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列冊。 

B10 
社團法人台中市晚晴

婦女協會 

「給愛不給礙，單親不

擔心」─青少年預防犯

罪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三、D大類機構 

編號 機構名稱 方案名稱 查核委員意見 審查小組決議 

D1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

會 

106年度中部地區愛滋/

物質成癮者生活重建方

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D2 
財團法人基督教臺中

更生團契 

人生轉運站-女性更生

人及藥酒癮戒治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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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 

D3 
臺中市新生命戒癮成

長協會 

戒癮者生命重建-活出

自信的人生藥毒酒癮者

全人康復輔導服務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D5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臺中市青少年戒癮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專 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度社區生活營輔導方

案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1.該機構所提方案並無「屬政

府依法令應編列經費或

已編列經費之項目」之情

形。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續予撥付。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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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2-1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06年家庭暴力、性侵害

緩刑緩起訴加害人處遇

實施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詳提案討論。 

主席決議： 

請衛生局提供其內部預算

資料，簽會本署會計單位提

供意見，並重新送交委員會

審議，如查證與向本署申請

補助款之經費項目相同，依

法令不予支付。 

專

2-2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06年臺中市微笑向日

葵大專志工陪伴輔導計

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1.該機構所提方案並無「屬政

府依法令應編列經費或

已編列經費之項目」之情

形。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續予撥付。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專 3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06年度臺中市政府更

生人自助人助計畫 

尚未執行，未交

付查核。 
無 

專 4 
中華法律風險管理學

會 
106年度計畫實施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同

意續撥列冊。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

改善並於期末成果報告

中呈現改善情形。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撥

列冊。 

 



 9 

肆、107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方案報告及審查 

一、C大類機構(地方自治團體) 

編號 機構名稱 方案名稱 審查會決議事項 

C1-1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07年臺中市青少年戒

癮計畫 

一、專家學者審查意見： 

   1.詳見複審意見表。 

  2.建議通過，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1,931,400元。 

二、審查委員意見： 

同意通過。 

三、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同意補助，核定補助金額為

新台幣 1,931,400元。(核定經費項目及

金額詳見方案預算表)。 

C1-2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07年臺中市微笑向日

葵大專志工陪伴輔導計

畫 

一、專家學者審查意見： 

1.詳見複審意見表。 

2.建議通過，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680,000

元。 

二、審查委員意見： 

  同意通過。 

三、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同意補助，核定補助金額為

新台幣 680,000元。(核定經費項目及金

額詳見方案預算表)。 

C2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07年度臺中市政府更

生人自助人助計畫 

一、專家學者審查意見： 

1.詳見複審意見表。 

2.建議通過，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660,270

元。 

二、審查委員意見： 

1.本方案服務對象為更生人，建議機構在

關懷輔導人員篩選上，應慎選有相關

輔導經驗及能力之人員，方能提高方

案成效。 

2.同意通過。 

三、主席決議： 



 10 

   

  經委員會決議同意補助，核定補助金額為

新台幣 660,270元。(核定經費項目及金

額詳見方案預算表)。 

伍、提案討論 

案由： 

針對 106年地方自治團體受補助方案，是否有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

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補助對象為地方自治團體者，

屬政府依法令應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之項目，均不予支付。」之情形，請

委員會重新審議。 

蔡騏米觀護人(方案管理人) 

本案經函請 106 年度受補助地方自治團體就是否有前揭監督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之情形提出說明，其中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提「106 年度社區生活營

輔導方案計畫」、勞工局所提「106年度臺中市政府更生人自助人助計畫」及

衛生局所提「106 年臺中市青少年戒癮計畫」及「106 年臺中市微笑向日葵

大專志工陪伴輔導計畫」等四個方案，均表示其所提方案並無依法令應編列

經費或已編列經費之項目，僅衛生局之「106 年家庭暴力、性侵害緩刑緩起

訴加害人處遇實施計畫」，於來函中說明就該計畫確實已編列預算，但向本

署申請之計畫所適用之對象係針對家庭暴力案件中緩刑及緩起訴之加害

人，至於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則是因處遇人數攀升，導致經費不足，故而向

本署提出申請。 

  林彥良主任檢察官(審查委員) 

    依監督管理辦法第 10 條文字，所稱「已編列經費之項目」之定義為何？是

否要請會計單位提供意見，我個人想法是認為即使地方自治團體於年度預算

中針對同一方案已有編列經費項目，但如與本署核定之項目不同，應非屬限

制支付之範圍。 

  廖素玲參議(審查委員) 

建議請衛生局提出其原有年度計畫中所編列之經費項目，先查證比對，如與

送至本署申請補助款之項目重複，應依法令不予補助，但未重複之項目，建

議仍可列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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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朝賢教授(查核評估小組委員) 

如該業務屬法令應辦事項，即使是預算內未編列之經費項目，我認為都屬於

不應支付之範圍，不應窄化為以會計科目來認定；如該業務雖屬市府得辦事

項，可視財源多寡決定是否辦理，但如市府在預算中已經編列該計畫之預

算，我也認為不適宜再予以補助。另外主計單位認定標準也可能不一致，建

議應徵詢主計單位意見進行確認。 

主席決議：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提「106 年度社區生活營輔導方案計畫」、勞工局所

提「106年度臺中市政府更生人自助人助計畫」及衛生局所提「106年臺

中市青少年戒癮計畫」及「106年臺中市微笑向日葵大專志工陪伴輔導計

畫」等四個方案，依其來函說明並無依法令應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之

項目，同意依原核定經費支付。 

二、「106 年家庭暴力、性侵害緩刑緩起訴加害人處遇實施計畫」乙案，則請

衛生局提供其內部預算資料，簽會本署會計單位提供意見，並重新送交

委員會審議，如查證與向本署申請補助款之經費項目相同，依法令不予

支付。 

陸、會議結束，散會(下午 1時) 

                           


